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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獎助】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申辦須知 
壹、辦理流程 

辦理時間 自 107 年 6 月 25 日 至 107 年 8 月 29 日止  

驗證地點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申請程序 
步驟 1：進入世新山洞口→點選減免申請→登錄資料→列印申請表(簽名) 
步驟 2：親送或郵寄「申請表」及「證明文件」至生輔組辦理 
步驟 3：依本校規定時間至學校網站列印「減免後繳費單」→繳清餘額→完成註冊 

提醒事項 

※凡符合減免資格，於法定修業年限且在減免次數（即法定修業年限乘以 2）上限內之   
學生，每學期依就學優待減免規定可於本校減免辦理時間內提出申請。 

※教育部減免項目以「學費」及「雜費」為主，本校「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與「語

言實習費」不符合優待規定，自 104 學年度開始，本校減免不含實習費。 
※辦理各類就學費用減免，應於註冊前先完成減免學雜費申請程序，不得先行繳費用

後再予退費。 
※同時辦理「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者，應先完成減免學雜費申請程序，再依

本校就學貸款申請作業辦理。 
※如有減免相關問題，請電洽生輔組承辦人(分機 83091)。 

貳、注意事項 
 

一、多重減免及補助者： 
凡依據各類學生就學減免辦法申請就學減免之學生，同時符合其他政府提供獎助學金之申請資
格，僅能擇一申請。惟原住民學生減免學雜費與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性質不同，享有同時申
請之權利。學生日後如要求退回已補助之學雜費減免金額，改申請其他政府助學金補助等情事，
依「政府各類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作業須知」發放順序之規定，應不予辦理。 

二、休學退學者： 
教育部規定學期中休學、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但重讀、復學或
再行入學時，休學、退學前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享受減免之費用，不得重複減免。另依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15 條規定，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學校應依其申請
離校日期為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前後及其上課日數，計算其按比率應減免之學雜費及退費。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其家庭子女者： 
    身心障礙學生就學費用減免，包括重修、補修、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及延長修業年限，前項

就學費用之減免，同一科目重修、補修者，以一次為限。其餘身分減免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重
修或補修之就學費用。自 98 學年度起，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
籍，於修業年限內，其前一年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幣 220 萬元，得申請減免就學費用。 

四、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或教育部修改相關規定時，請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參、減免額度及應繳(驗)證件 
   一、具減免身分有效之續辦者： 

1.每學期結束前注意學校網站公告，並於規定期限內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2.每學期重新繳驗證件：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中低收入戶學生、低收入戶學生、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及現役軍人子女身分者，應於每學期上網登錄，繳交申請表和證明至生輔組辦
理。 

3.無須每學期重複繳驗證件：軍公教遺族及原住民族籍學生向本校初次申請經核准在案者，逕予核發
至畢業為止（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應於每學期上網登錄，並繳交申請表至生輔組辦理。 

   二、減免資格新成立者： 
攜帶相關證明或公文於開學兩週內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逾期將不受理申請件。 

◎ 就學優待減免相關辦法請查詢：世新大學首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就學獎助專區→學雜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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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類別 減 免 額 度 應繳(驗)證件 備    註 

  ◎

續
辦
者
須
檢
送
申
請
表
至
生
輔
組 
  ◎

新
辦
者
須
檢
送
申
請
表
及
相
關
證
件  

軍 
公 
教 
遺 
族 

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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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費（因公死亡）  
  學費、雜費減免全額  
  以下項目於學期中發給： 

書籍費每學期發給1500元  
制服費每學期發給1000元 
副食費每月發給2800元 
主食費每月發給728元 
(主、副食費新生第一學期及畢業班第二學期
發給五個月；其餘發給六個月) 

1.申請表 
2.撫卹令、撫卹證明或核    
定函(驗正本/收影本) 

3.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三個月內且記事不
可省略) 

1.機構遺族請勿申請，持榮民傷
殘撫卹令及撫慰金證書者不
得減免。 

2.本項所稱之「撫卹」係死亡撫
卹，非傷殘撫卹。 

3.本減免範圍不含現職公教人
員。 

4.證件未登載申請優待學生
姓名者無效，請向銓敘部
或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或國
防部後備指揮部申請核發
領受撫卹金之相關證明。 

5.軍公教遺族相關公費優待
項目係比照「師資培育公
費發給標準」辦理，研究
生不發制服費相關補助。 

半公費（因病死亡） 
學費、雜費、書籍費、制服費、副食費、主
食費減免50 % (減免二分之一) 

卹 
滿  依教育部規定金額減免 

原
住
民
族
籍

學
生 依教育部規定金額減免、學生團體保險費全免 

1.申請表 
2.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  
口名簿(三個月內且記事  
不可省略) 

1.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上
須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
原住民」戳記。 

2.請註明原住民之族籍。 

◎
新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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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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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重度
重 度 學費、雜費、學生團體保險費減免全額 

1.申請表 
2.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   
證明(驗正本/收影本) 

3.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三個月內且記事不可省
略) 

1.前一年家庭所得總額未超過
新台幣220萬元，得申請就學
費用減免。 

2.若學生與家長不同戶籍 ，請
繳交兩戶之戶籍謄本。 

3.學習障礙者，須檢附鑑輔會證
明文件。 

4.確認所持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於有效期限內，也尚未到重
鑑定日期。 

5.繼父母為身心障礙人士，其學
生應具有收養關係，始為法律
上之父(母)子(女)。 

中 度 學費、雜費減免70 % 

輕 度 學費、雜費減免40 % 

中
低
收
入
戶
學
生 

低
收
入
戶
學
生 

低收 
入戶 學費、雜費、學生團體保險費減免全額 

1.申請表 
2.中低/低收入戶證明或中   
低/低收入戶卡(驗正本/   
收影本) 

1.中低及收入戶資格及相關申
請事項請洽各縣市社會救助
業務聯絡窗口。 

2.所持證明文件之備註欄須註
明減免學生之姓名及身分證
號。 

3.確認所持證明在有效期限內。 
4.清寒證明不得辦理本項減免。 

中低收
入戶 

學費、雜費減免60 % (教育部補助) 

依本校築夢翠谷助學辦法，大學部學生
另減免40% (學校補助)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子
女
孫
子
女 

學費、雜費或學分費、學分學雜費減免60 %。 

1.申請表 
2.特殊境遇證明文件 
3.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三個月內且記事不  
可省略) 

1.確認證明文件在有效期限內。 
2.如家中有2名以上學生，可接
受影本，惟須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
區)公所加蓋與正本相符之戳
章。 

 

現
役
軍
人 

子
女 

  學費減免30 % 

1.申請表 
2.家長在職服務相關證明文   
件或在營服役證明 

3.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  
口名簿(三個月內且記事
不可省略) 

 

◎ 就學優待減免相關辦法請查詢：世新大學首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就學獎助專區→學雜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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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山洞口登錄流程說明 
Step 1 

 

至世新大學首頁，點選「學生-世新山

洞口」，輸入帳號及密碼。 
 
《備註》 
若初次登入，帳號為學號，密碼為學生

之出生月日(4 碼)加上小寫身分證字號

(10 碼)。 

Step 2 

 

進入山洞口後，點選左方欄位「減免申

請表(學生用)」，進入申請表填寫畫面。 

Step 3 

 

請確實填寫下列欄位(身分證字號開頭

請用大寫)： 
①各項申請資料及減免身分。 
②此為教育部規定之查核對象，請依據 
  個人事實填寫。 
 

Step 4 

 

再次檢查所有資料是否已填寫完整及

正確，檢查完畢後，請按「送出資料」。 
【備註：送出資料即不可再修改申請內

容；若有問題，請列印申請書，直接於

紙本上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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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減免登錄流程完成後，請按「列印減免

申請書」。 
 

Step 6 

 

備妥減免證明文件及申請書紙本(需簽

名)，請於本校規定期限內郵寄或親送

文件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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